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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 函
地址：30019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承辦人：余明娟
電話：03-5324900#202
電子信箱：010607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立富禮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府勞動字第114020963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80000A_114020963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維護勞工健康權，勞工依法請普通傷病假（以下簡稱病

假）之全勤奬金權益，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並轉知

所屬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勞動部114年12月16日勞動條2字第1140149242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保護勞工健康權，雇主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應採取必要措

施，以保障並改善勞工在職場上的安全及健康。同時，勞

工因普通傷害、疾病或生理原因而須治療休養，依勞動基

準法（下稱本法）第43條規定，得請病假，雇主應依法給

假。

三、次查本法第2條第3款工資定義，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

酬，故全勤獎金若係以勞工出勤狀況而發給，具有因工作

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，則屬工資範疇，勞動部改制前行政

院勞工委員會87年9月14日（87）台勞動2字第040204號函

釋在案。

四、復查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1條第2項規定，受僱者依同法第14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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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第1項請生理假及依第15條第3項因安胎休養請假，雇主

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金。再依勞工請假規則第9條

規定略以：「（第1項）勞工有下列情形，雇主不得視為缺

勤而影響其全勤獎金；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：

…二、勞工因妊娠未滿3個月流產未請產假，而請普通傷病

假…。（第2項）勞工請前項第2款以外之普通傷病假，其

全勤奬金之扣發，應按請普通傷病假日數依比例計算。但

勞雇雙方另有優於法令之約定者，從其約定。」

五、基上，事業單位如訂有全勤獎金制度，應依下列原則辦

理：

(一)全勤獎金之計算，應明訂於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，讓勞

工明確知悉。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者，工作規則訂

定及修正，應依本法規定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

開揭示。

(二)勞工請生理假、因安胎休養請病假，或因妊娠未滿3個月

流產未請產假而請病假，雇主不得因此扣發其全勤獎

金。

(三)前開情形以外之病假，雇主扣發全勤獎金應合理且符合

比例原則，僅得依勞工請假日數扣發，避免造成勞工因

恐懼不利益而不敢請病假。舉例而言，假設勞雇雙方約

定每月正常工時工資為新臺幣（下同）33,000元，其中

3,000元為全勤獎金，勞工於某一個月請病假1日，其他

工作日皆有出勤，則該月全勤獎金之扣發不得超過100元

【3,000元÷30日】。雇主對勞工請病假扣發全勤獎金之

額度超過按請假日數比例計算者，因未符勞工請假規則
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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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病假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，涉違反本法第43條

規定。

(四)另查團體協約法第19條規定：「團體協約所約定勞動條

件，當然為該團體協約所屬雇主及勞工間勞動契約之內

容。勞動契約異於該團體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者，其

相異部分無效；無效之部分以團體協約之約定代之。但

異於團體協約之約定，為該團體協約所容許或為勞工之

利益變更勞動條件，而該團體協約並未禁止者，仍為有

效。」。爰團體協約縱另有約定請病假扣發全勤奬金內

涵或方式，仍不得對勞工為不利益之約定。

(五)勞工身體不適仍勉為出勤，不僅影響勞工個人健康，亦

可能增加傳染風險，影響整個職場環境。雇主應建立友

善請假制度，落實勞工行使病假之法定權益。

正本：新竹市政府各處暨所屬機關學校(新竹市政府勞工及青年處除外)、新竹市商業
會、新竹市工業會、新竹市總工會、新竹市職業總工會

副本：本府勞工及青年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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